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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

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（交运规〔2024〕6号）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委）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

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

2024年 8月 1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信息报告与

分析工作，提升运营安全管理水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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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应对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国家城市轨

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

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》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信息报告与分析工

作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是指在城

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，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服务

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（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见附件 1）。 

其中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、直接经

济损失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级的，还应按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规定执行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等

工作。 

第四条 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

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城市

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）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

通运营险性事件的报告与分析工作。 

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，由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

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协商确定运营险性事件报告与分析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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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工和职责。 

交通运输部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职责指导城市轨道

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报告与分析工作。 

第五条  发生运营险性事件的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（以

下简称运营单位）应立即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事件

初步情况，并在事发 1小时内进行书面快报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

主管部门应将信息上报至交通运输部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

门需在重大运营突发事件发生 1小时内报告交通运输部。 

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

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机制，明确信息报告责任

部门、责任岗位，岗位人员应熟悉信息报告流程和工作要求。 

第六条 运营险性事件的书面快报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发生单位； 

（二）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现场情况及简要经过； 

（三）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（包括下落不明的

人数）； 

（四）已经采取的措施； 

（五）对运营造成的影响； 

（六）初步原因分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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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下一步措施和需要协调事项； 

（八）其他应报告的情况。 

对运营险性事件处置的新进展、新情况应及时续报。书面快

报表格式见附件 2。 

第七条  运营单位应及时对事发现场关键信息进行记录，重

要岗位和重要区域的录音、录像和操作日志，关键设备系统运行

日志、维护记录等资料应进行封存并保存完好，为开展技术分析

工作提供基础条件。相关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90日。 

第八条  运营单位应组织设备供应商以及相关责任单位对

运营险性事件开展技术分析，并在运营险性事件发生之日起 30

个工作日内形成分析报告，事件复杂、技术分析难度大的，形成

分析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期限原则上最多不超过

30个工作日。 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参与技术分析工作，加强工作

指导。结合运营险性事件性质、影响范围、暴露出的技术缺陷等，

交通运输部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成立专项工作组，组织开

展技术分析工作。 

技术分析工作可邀请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共同参加，参与

专家和专业机构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技术分析有关情况。相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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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个人应配合开展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工作，按要求及时提供

相关技术文件、数据和资料，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 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工作应坚持客观公正的原

则，真实还原事发经过，形成的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报告应至

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发生单位概况； 

（二）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，含现场救援、行车组织调整、

乘客疏散等方面； 

（三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； 

（四）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，含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； 

（五）事件整改与防范措施； 

（六）有关图文、视频、音频、数据、文件等资料。 

第十条  运营单位应在形成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报告后 5

个工作日内，报送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。城市轨道交通

运营主管部门应在收到报告后逐级报送至交通运输部，每级报送

时限不超过 10个工作日。 

达到生产安全事故等级的，重大运营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按规

定程序经批复后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

送至交通运输部；较大和一般运营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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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逐级报送至交通运输部，每级报送时

限不超过 10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一条 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督促运营单位吸

取运营险性事件经验教训，制定相应整改措施消除隐患并监督落

实，不断改进提升运营安全水平。 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督促运营单位及时对本单位

发生的运营险性事件制作安全警示片等多种形式的安全警示材

料，开展警示教育活动。安全警示片内容应包括运营险性事件基

本情况、主要原因、造成后果、经验教训等。 

第十二条  运营单位应按年度对本单位已完成技术分析的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发生情况、发生原因、发展趋势、

变化规律，以及既往运营险性事件整改及防范措施实施效果等进

行总结评估，形成书面报告并及时报送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

部门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汇总分析后，形成本辖区运营

险性事件分析报告，连同安全警示材料于次年 1月底前逐级报送

至交通运输部。 

第十三条  交通运输部根据行业运营安全动态，不定期印发

警示案例、情况通报、分析报告，持续记录、动态跟踪行业安全

态势，提出行业安全发展策略。 


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7 - 

第十四条  交通运输部总结行业出现的共性问题、新问题或

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，组织专题研讨，并邀请行业专家参加，

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，不断提升行业安全管理水平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

发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交运规〔2019〕10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抄送：太原、呼和浩特、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南京、

无锡、徐州、常州、苏州、南通、淮安、镇江、杭州、宁波、温

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合肥、芜湖、福州、厦门、南昌、济南、青岛、

郑州、洛阳、武汉、黄石、长沙、广州、深圳、南宁、三亚、成

都、贵阳、昆明、红河、文山、西安、咸阳、兰州市（州）交通

运输局（委），石家庄市轨道办，东莞、佛山市轨道交通局，天

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乌鲁木齐市建设局，部科学研究院，部

法制司、运输服务司、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、科技司、应急办，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。 


